附件6

[bookmark: _GoBack]佛山市2023年节后复工复产培训工作联系人报名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
	姓名
	职务
	办公电话
	手机
	备注

	
	分管领导
	
	--
	

	
	科长
	
	--
	

	
	经办人
	
	
	


备注：1.此表填写后通过政务微信直接发送市安委办袁锦垣；
  2.请各区、各部门经办人添加微信527908505加入“2023年复工复产培训微信交流群”，方便工作交流及资料下载，并层层通过建立复工复产培训微信群、QQ群矩阵搭建政府到企业的培训教育新渠道（市—区—镇、街—村、居—企业，于1月16日前完成搭建）。
